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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撤銷或廢止徵收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流程說明 

1. 

未依徵收

計畫完成

使用前，

應每年檢

討原興辦

事業是否

應辦理撤

銷或廢止

徵收 

需用土地

人 

(一)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

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

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

關列管。 

1. 應辦理撤銷徵收情形如下： 

(1) 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

範圍內。 

(2) 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

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

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

開發者，不在此限。 

2. 應辦理廢止徵收情形如下： 

(1)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

用地範圍內。 

(2)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

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

方式改變。 

(3)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

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

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二) 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一

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但該土地改良物已滅失

者，不在此限。土地改良物與徵收當時相較已減輕

其價值，而仍得為相當之使用者，原需用土地人得

就其現存部分酌定價額，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

收。 

2. 

檢具撤銷

或廢止徵

收計畫書

需用土地

人 

 

需用土地人依規定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應詳細說明

撤銷或廢止徵收原因及符合之法令依據，於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徵收公告期滿後，檢附下列文件，函送本府

(地政處)轉報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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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流程說明 

及相關文

件，函送

本府地政

處轉報內

政部核定 

 

 

 

 

 

 

 

 

 

 

 

 

 

 

 

 

 

(一)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計畫書(格式如作業書表附件

1) 

(二)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如作業書表附件

2)。 

(三)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格式如作業書表

附件 3)。 

(四) 原核准徵收函、公告徵收函影本。 

(五) 相關地號及原核准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影

本、地籍圖（應加註圖例，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撤

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六) 彩色現況照片（應加註圖例，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七) 其他有關文件等。 

A. 

原土地所

有權人 

向【本府

地政處】

申請 

本府(地
政處) 

本府(地政處)受理原土地所有權人依規定請求撤銷或廢

止徵收案件。 

 

B. 

會同【需

用土地

人】審查

是否符合

規定 

本府(地
政處) 

需用土地

人 

本府(地政處)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符合

規定者，由需用土地人檢附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等相

關文件，函送本府(地政處)轉報內政部核定。 

C. 

彙整需用

土地人審

查意見函

復原土地

所有權人 

本府(地
政處) 

審查不合規定者，本府(地政處)彙整需用土地人是否符

合規定之意見，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將處理結果

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前，應注意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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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原土地所

有權人不

服處理結

果，得向

【內政

部】請求

撤銷或廢

止徵收 

內政部、

需用土地

人 

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本府函復處理結果，應於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內政部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審查符

合規定者，由內政部逕予撤銷或廢止，內政部受理原

土地所有權人依規定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案件，需用

土地人應擬具處理意見，並提供檢附下列文件： 

(一) 原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一覽表

(格式如作業書表附件 4)。 

(二) 所有權人依規定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文件及本府函

復影本。 

(三) 原核准徵收函、公告徵收函影本。 

(四) 相關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地籍圖（應加

註圖例，標明工程範圍及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

位置）。 

(五) 彩色現況照片（應加註圖例，標明工程範圍及請求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六) 其他有關文件等。 

審查不合規定者，由內政部將處理結果函復原土地所

有權人。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處理結果者，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3. 

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

審查 

內政部

(土地徵

收審議小

組) 

內政部每個月安排 2 次審議會，排會後公告 14 日始召

開會議，由需用土地人及本府(地政處)派員參加。 

4. 

核准通知 
內政部 

撤銷或廢止徵收案件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會議

審查通過，經該部核准後，函請本府依法辦理公告撤

銷或廢止徵收等程序。 

 

5. 

公告並通

知繳價副

本府(地
政處) 

 

 

(一) 本府(地政處)於接到內政部通知核准撤銷或廢止徵

收案時，應公告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

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

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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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需用土

地人 

 

 

 

 

 

 

 

 

 

 

 

 

 

 

 

 

 

 

 

 

 

 

 

 

 

 

 

 

 

 

 

 

 

 

 

 

 

 

 

 

 

 

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相關作業費用由需用

土地人負擔。 

(二) 公告期間為 30 日。 

(三) 公告地點： 

1. 本府服務中心之公告處所。 

2. 被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在地。 

(四) 徵收公告應載明事項： 

1. 原需用土地人之名稱。 

2. 原興辦事業之種類。 

3. 原徵收及撤銷或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

文號。 

4.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之區域。 

5.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應繳納之價額、繳回期限

及受理繳回地點。 

6. 公告期間。 

7. 逾期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發還其土地，

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8. 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 

(五) 公告異議處理： 

1. 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府以書面提出。 

2. 本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

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 

3. 權利關係人不服內政部撤銷或廢止徵收處分，

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 

6. 

原土地所

有權人是

否依限繳

回 

本府(地
政處) 

(一) 繳回徵收價額者，本府(地政處)囑託地政事務所辦

理回復所有權登記，發還其原有土地。 

(二) 逾期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該土地，

維持原登記，本府(地政處)囑託地政事務所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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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理繳回

徵收價額 

本府(地
政處) 

(一) 應繳納之徵收價額、繳回期限及受理繳回地點： 

1. 應繳納之價額： 

(1) 徵收補償地價、地價加成補償及遷移費。但依

規定之人口或物件已遷移者，無須繳納遷移

費。 

(2) 徵收補償地價，於徵收前設定有他項權利或耕

地租約者，包括他項權利人或耕地承租人原應

受領之價金。 

2. 繳回期限，不得少於六個月。 

3. 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基隆分行。 

(二) 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於徵收前設定有他項權利

或訂有耕地租約，且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受之補償尚

未領取者，依規定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

內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 

8. 

囑託地政

事務所辦

理回復所

有權登記 

本府(地
政處) 

本府(地政處)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回復所有權登記，原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發還土地時應先回復原登

記名義人所有，再行通知辦理繼承登記。 

 

9. 

結案 
基隆市地

政事務所 
回復所有權登記或維持原登記，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存

參。 

＊詳細 撤銷或廢止徵收規定，依最新法令規定為準。 


